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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新增“催收非法债务罪”

主持人:

?着 《刑法修正案 （十一）》 从 3 月 1 ?起正式实施， 我

国刑法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罪名， 比如 “催收非法债务罪”。

3 月 5 ?，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催收非法

债务罪案进行公开宣判， 被告人黎某等四人因犯催收非法债务

罪，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至六个月不等， 并处罚

金。

采取暴力、 胁迫、 跟踪、 骚扰等手段肆无忌惮催收非法债

务的行为， 今后有望得到遏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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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5 日， 广东省肇庆市端

州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催收非法债
务罪案进行公开宣判， 被告人黎

某等四人因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分
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至

六个月不等， 并处罚金。

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 ，

被告人黎某、 邱某为催收高利放

贷所产生的非法债务 ， 多次恐
吓、 威逼被害人还款；

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 ，

被告人黎某为非法敛财， 又纠集
并雇佣被告人农某、 黄某从事非

法放贷活动， 在肇庆多次实施恐
吓等非法手段威逼他人还款， 给

被害人造成精神压力， 扰乱社会

生活秩序，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
会影响。

端州法院审理后， 依照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 有关规定，

认为黎某等均已构成催收非法债

务罪， 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
端州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

葛雪媚介绍： “4 名被告人为催

收高利放贷所产生的非法债务，

对被害人多次采用油漆写大字、

塞门锁等方法进行恐吓、 骚扰的
行为符合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特

征 ， 故本案适用今年 3 月 1 日

起施行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
修正案 （十一）》 的规定， 应以

催收非法债务罪处罚 4 名被告
人。”

随着催收非法债务罪这一新

罪名落地， 全国各地迎来了辖内
首例催收非法债务案。 就在 《刑

法修正案 (十一)》 正式施行当

天 （3 月 1 日）， 浙江温州市平
阳县人民检察院 （下称 “平阳检

察院”） 办理审结了首例催收非
法债务案。

据平阳检察院介绍， 网贷平

台催收员小王伙同他人多次电话
恐吓 、 骚扰他人 ， 催收非法债

务， 情节严重， 根据 2021 年 3

月 1 日生效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修正案 （十一）》， 其行为

已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。 但考虑
到小王作案时未成年， 在共同犯

罪中起次要作用， 具有坦白、 退
赃 、 初犯等情节 ， 且系在校学

生 ， 故在经帮教考察后 ， 于

2021 年 3 月 1 日对其依法作出
不起诉决定。

肇庆判决首例催收非法债务罪案

■链接

资料图片

李晓茂： 在催收非法债务的过

程中， 催收人往往会使用超出法律

限度的手段， 以往可能涉嫌的罪名

包括寻衅滋事罪、 敲诈勒索罪、 强

迫交易罪、 非法拘禁罪等等。

此次 《刑法修正案 （十一 ）》

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后增加一

条， 作为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：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 催收高利放

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 ， 情节严重

的，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 拘役或

者管制，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：

（一 ） 使用暴力 、 胁迫方法

的；

（二）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

侵入他人住宅的；

（三） 恐吓、 跟踪、 骚扰他人

的。

从上述规定来看， 《刑法修正

案 （十一）》 通过列举的方式， 明

确了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具体行

为 。 由于涉罪行为包括 “胁迫 ”

“恐吓” 乃至 “骚扰”， 因此涵盖的

行为还是比较广的。

此外， 对于上述刑法规定 “高

利放贷” 中的 “高利”， 也即行为人

催收利率超过多少的非法债务可能涉

嫌该罪， 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观点。

一种观点认为， 应当参照 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。 该规定的第

26 条明确以 “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

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四倍” 为限制。

其中 “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”，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
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 2019 年 8 月 20

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， 目前大约为年利率 15.4%， 超

过该利率即为 “高利放贷”；

另一种观点认为， 应当依照 《关

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

意见》 中关于 “非法放贷” 标准的认

定。

该意见第 2 条规定 ， “以超过

36%的实际年利率实施符合本意见第

一条规定的非法放贷行为”， 超过年

利率 36%应认定为 “高利放贷”。

对于这一问题， 我更倾向于后一

种观点。

明确了构成犯罪的情形

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通过列举的方式，明确了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

的具体行为。

催收合法债务也须确保手段合法

潘轶 ： 《刑法修正案 （十

一）》 新增的是 “催收 ‘非法债

务’ 罪”， 但并不意味着催收合

法债务就可以不考虑手段的限

度。 事实上， 只要手段超过合法

的限度，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， 即

便催收的是合法债务， 也同样可

能涉嫌犯罪。

比如 《刑法》 第二百三十八

条规定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

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

的 ，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、 拘

役、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 具

有殴打、 侮辱情节的， 从重处罚。

犯前款罪， 致人重伤的， 处三
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 致人死

亡的，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使用

暴力致人伤残、 死亡的， 依照本法

第二百三十四条 （故意伤害罪 ）、

第二百三十二条 （故意杀人罪） 的

规定定罪处罚。

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、 拘禁他

人的，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。

实践中， 有些债权人在催收合

法债务时， 会采取限制债务人人身

自由的手段， 如果限制时间超过一

定限度， 就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罪。

非法债务由于 “非法” 而不受

法律保护， 债权人无法通过民事诉

讼等合法途径实现债权， 因此往往

会采取非法手段催收， 相对来说更

容易触犯刑律。

而合法债务是受到法律保护

的 ， 因此债权人应当咨询专业人

士， 通过财产保全、 起诉、 调查等

合法手段， 以及后续的强制执行措

施， 实现自己的合法债权， 切勿采

取非法手段催收， 最终可能赔上自

己的自由。

合法债务是受到法律保护的， 因此债权人切勿采取非法手段催收， 而是应当咨询专业人士， 通过保全、

起诉、 调查等合法手段， 以及后续的强制执行措施， 实现自己的合法债权。

和晓科 ： 此次 《刑法修正案

（十一）》 新增加的 “催收非法债务

罪” 是刑法理论所说的 “行为犯”，

属于 “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”， 而

与 “行为犯” 相对的概念则是 “结

果犯”。

也就是说， 涉嫌构成催收非法

债务罪主要是看行为， 不要求造成

一定的损害后果， 因此相应的处罚

也比较轻， 法律规定是 “处三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 拘役或者管制， 并处

或者单处罚金”。

如果在催收非法债务过程中， 催

收人造成了人身伤害乃至死亡， 还可

能涉嫌其他犯罪， 并且适用 “重罪吸

收轻罪” 原则， 比如涉嫌构成故意伤

害罪 、 故意杀人罪 、 过失致人重伤

罪、 过失致人死亡罪等。

但随着 《刑法修正案 （十一 ）》

的实施， 以往追究催收非法债务刑事

责任所适用的 “寻衅滋事罪” 一般来

说将不再适用。

如造成伤害等后果涉嫌其他犯罪

涉嫌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主要是看行为， 不要求造成一定的损害后

果，因此相应的处罚也比较轻。


